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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

梅毒病例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

 

一、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滴度与报病关系的问题 

部分地区以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（如 RPR或 TRUST，以下同）

的滴度作为后天梅毒病例诊断和报告的标准，错误地认为 RPR 或

TRUST滴度在 1︰8以下（包括 1︰4、1︰2、1︰1或原倍滴度）者不

报病，仅滴度在 1︰8及以上者才需要报病，造成病例漏报。 

对于后天梅毒，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（如 TPPA、TP-ELISA、快

速免疫层析法、化学发光法等，以下同）阳性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

验阳性，无论其滴度高低，只要该病例为首诊病例，即既往无梅毒诊

疗史，该病例应当报告；且要根据患者就诊时的临床表现，正确地划

分梅毒病例期（类）别（如一期、二期、三期或隐性梅毒）。 

二、梅毒病例重复报告的问题 

梅毒病例报告的原则是仅报告首诊病例。首诊病例指首次被医疗

机构诊断（依据卫生部颁布的诊断标准）的病例，即病人本次发病过

程中，在该医疗机构就诊之前未得到诊断，在该医疗机构的诊断是第

一次被诊断。但有些地区存在梅毒复诊病例和复发病例的报告问题，

此为重复报告。为避免重复报告，规定以下任一种情况的梅毒病例不

报告： 

（一）梅毒复诊病例。 

1、既往在本医疗机构已诊疗过的梅毒病例，在年度内和跨年度

对该病例进行随访，梅毒血清试验仍为阳性者。 

2、在本医疗机构为首次接诊（或为初诊病例），但在其它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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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已诊疗报告过的梅毒病例（在本次病程内），在本医疗机构梅毒血

清试验仍为阳性者。 

为避免复诊病例的重复报告，医生在接诊时要详细询问病人既往

梅毒诊疗史，分辨首诊病例与首次接诊病例，并在门诊日志上做好详

细记录。 

（二）梅毒复发病例：既往治疗过的梅毒病例，本次就诊时认定

为梅毒复发。 

三、梅毒血清筛查与病例报告的问题 

梅毒报告病例应为符合卫生部颁布的梅毒诊断标准的病例（包括

确诊和疑似诊断病例）。但有些地区或单位，对于仅梅毒血清筛查（包

括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、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）阳性，而尚未明确

诊断者就报病，导致过度报告或错报。关于梅毒血清筛查阳性者的报

病问题，处理方法如下： 

（一）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入住院病人、术前病人、健康体检者、

孕产妇及其他相关检查病人梅毒血清筛查阳性，但不能做出明确诊断

者。 

处理方法：暂不报病，需要经过转诊或会诊，转诊到本单位皮肤

性病科或其他具备诊断能力和实验室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（包括皮肤

性病防治机构），或邀请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皮肤性病专业医生会诊，

通过详细询问性接触史、既往梅毒诊疗史、体格检查或进一步的实验

室检查，以明确诊断，确定是否符合梅毒报告标准，对于符合报告标

准的病例则报病，不符合者不报病。 

（二）采供血机构、预防性体检门诊、哨点监测、专题调查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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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的梅毒血清筛查阳性者。 

处理方法：不报病，该病例需要转介到皮肤性病诊疗单位以明确

诊断，由接诊单位确定是否需要报病。 

四、生物学假阳性的问题 

如果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阳性，而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为阴性

者，该病例为生物学假阳性，不属于梅毒病例，不报告。 

五、胎传梅毒病例报告的问题 

胎传梅毒（先天梅毒）病例报告按照卫生部印发的《预防艾滋病、

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卫办妇社发〔2011〕19号）执

行。 

六、其它相关事项 

（一）无任何临床症状和体征，既往无梅毒诊疗史，仅梅毒螺旋

体血清试验阳性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阴性者。 

处理方法：该病例暂不报病，需要在 1～3 个月后随访复查，如

果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转阳则要报病（如果随访病例仍然无任何症

状和体征，报告为隐性梅毒确诊病例；如果出现临床表现，按临床表

现特征对梅毒病例进行分期报告）。如果仍为阴性不报病。 

（二）无任何临床症状和体征，既往无梅毒诊疗史，仅梅毒螺旋

体血清试验阳性，未做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者。 

处理方法：该病例暂不报病，需要进一步做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

验，如果为阳性则要报病；如果为阴性，则按上述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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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梅毒病例报告管理要求 

 

一、建立健全以下制度 

1、医疗机构性病相关诊疗科室：首诊医生报告负责制度、《性病

门诊日志》登记制度、传染病疫情登记制度、转诊与会诊制度、上岗

培训、复训和考核制度、疫情报告质量考核与奖罚制度等。 

2、医疗机构检验科：实验室登记与结果报告制度、实验室检测

管理与质量控制制度、上岗培训、复训和考核制度、检验仪器设备校

准与维护制度等。 

3、医疗机构传染病管理科室（预防控制科或防保科或公共卫生

科等）：《传染病报告卡》接收与分发管理制度、《传染病报告卡》收

集和质量审核制度、《传染病报告卡》网络录入制度、《传染病报告卡》

与疫情登记簿资料保管制度、疫情报告自查、订正、补报和查重制度、

上岗培训复训与考核制度、疫情信息安全管理与网络报告管理制度

等。 

二、转诊与会诊病例报告要求 

1、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对入住院病人、术前病人、健康体检者、

孕产妇及其他相关检查病人所发现的梅毒血清筛查（包括非梅毒螺旋

体血清试验、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）阳性者，如果不能做出明确诊断，

或接诊医生不具备梅毒诊断能力，应通过转诊或会诊方式归口到由皮

肤性病专业医生进行诊断。具体方法如下：转诊到本单位皮肤性病科

或其他具备诊断能力和实验室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（包括皮肤性病防

治机构），或邀请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皮肤性病专业医生会诊；由接转

诊或会诊医生通过详细询问性接触史、既往梅毒诊疗史、体格检查或

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查，以明确诊断，确定是否符合梅毒报告标准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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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符合报告标准的病例则报病，不符合者不报病。 

2、转诊和会诊均需要填写转诊单和会诊单，转诊单和会诊单一

式二联。一联由转诊和提出会诊的单位或科室保存，另一联由接转诊

和参加会诊的单位或科室保存。 

3、对于转诊病例，由接转诊的医生在明确诊断并确定需要报病

时，填写《传染病报告卡》进行病例报告，并在报卡备注栏目中填写

为接哪个科室或医疗机构的转诊病例。原接诊医生不报告病例。 

4、如果转诊是转到其它医疗机构或科室进行梅毒治疗，而不是

为了明确诊断，则在转诊单上必须写明是为了转诊治疗，该病例已明

确诊断，已报病。接转诊治疗的医生不再进行病例报告。 

5、在会诊时，会诊医生如诊断为梅毒，必须提出明确的梅毒临

床分期诊断（如一期梅毒、二期梅毒、三期梅毒或隐性梅毒），不能

笼统诊断为梅毒，并提出是否要报病。会诊要有详细的会诊记录，其

内容包括病史（如性接触史、性伴或配偶感染史、既往性病或梅毒诊

疗史等）、体格检查、实验室检测结果、诊断等。 

6、对于会诊病例，在明确诊断并确定需要报病后，由原接诊医

生填写《传染病报告卡》进行病例报告，并在报卡备注栏目中填写由

哪个科室及医生会诊后做出的诊断。参加会诊的医生不报告病例。 

7、各医疗机构要根据上述要求制定本单位具有可操作的梅毒转

诊和会诊详细流程，明确相关科室与医生的职责和分工。 

三、《传染病报告卡》填写要求 

各医疗机构的医生在填写梅毒病例《传染病报告卡》时，除按要

求完整准确填写各栏目外，还须在报卡“备注”栏目中填写如下内容：

非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检测结果（包括滴度），梅毒螺旋体血清试验

检测结果，特征性的临床表现，报告科室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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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传染病报告卡》审核要求 

各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管理人员（预防控制人员或防保人员）每

个工作日及时收集本医疗机构各科室报告的梅毒病例《传染病报告

卡》，对报卡填写质量进行审核，包括及时性、完整性和正确性等，

发现问题时及联系填卡医生，并及时更正。对于非皮肤性病科（尤其

是住院部）报告的一期、二期和三期梅毒病例，应主动询问报卡医生，

该病例是否有相应的临床表现（如硬下疳、梅毒疹等），如果无任何

临床表现，则应为隐性梅毒；并询问该病例是否既往已诊断和治疗过

梅毒，如果既往已诊断，则不需要报告。对于发现的梅毒分期诊断错

误的报卡要及时订正。审卡时要做好书面记录。 

五、梅毒报告病例的网络审核和现场核查要求 

    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/皮肤性病防治机构应加强对属地医疗机

构报告的梅毒病例网络审核与现场核查，如果发现某医疗机构报告的

一期梅毒病例数多于二期梅毒，提示可能存在梅毒分期错误问题，需

要及时到该医疗机构进行现场核查，包括访谈相关诊疗医生、检查门

诊日志、住院病历（或病案室已存档的病历）和实验室检测结果，尤

其要关注非皮肤科门诊和住院部报告的一期、二期或三期梅毒病例。

对发现的梅毒分期错误病例及时在网络上订正，对诊断错误病例及时

在网络上删除。 

六、实验室仪器设备要求 

各医疗机构实验室开展梅毒血清试验时必须配备如下仪器设备：

梅毒水平旋转仪，用于 RPR 或 TRUST 检测；微量振荡器，用于 TPPA

检测。要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维护和校准，并做好书面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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